
燕发〔2020〕47号

中共燕崖镇委  燕崖镇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燕崖镇总河长、镇级河长、湖长

分工及联系单位的通知

各联村党委，各村党支部、村委会，镇直各部门、单位：

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同意，对燕崖镇总河长、镇级河湖长责任分工及河湖联系单位进行了调整，现将调整后的名单公布如下：

一、总河长

总 河 长：宋传伟 党委书记

于  庆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总河长：唐  赛 党委副书记、政协工作室主任

秦  伟 人大主席

二、镇级河长

（一）省、市级骨干河道

1、沂河燕崖镇段镇级河长：

宋传伟 党委书记
联系单位：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办公室

2、红旗水库镇级湖长:

于  庆 党委副书记、镇长

联系单位：派出所

（二）县级骨干河道

1、白马河镇级河长：

唐  赛 党委副书记、政协工作室主任

联系单位：水利站
2、刘庄水库镇级湖长：

秦  伟 人大主席

联系单位：水利站
（三）镇级骨干河道

1、碾砣河镇级河长：

李树春 党委委员、副镇长、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朱家户联村党委书记

联系单位：综合执法办公室

刘庄河镇级河长：

李洪军 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水利站站长、老干室主任

联系单位：水利站
石板河镇级河长、石门崖塘坝镇级湖长：

陈大贤 党委委员、政法委员、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联系单位：林业站
蒲峪河镇级河长：

唐永军 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联系单位：宣传办、供电所
马岭河镇级河长：

王兆波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联系单位：督查室
平安河镇级河长：

李洪军 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水利站站长、老干室主任

联系单位：水利站
红岭子河镇级河长：

张志军 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农经站站长

联系单位：农经站
西郑河镇级河长：

公  瑾 人大副主席

联系单位：妇联

9、东郑河镇级河长：

蒋永光 综治中心主任、综治办主任、武装部副部长

联系单位：综治办

西白峪河镇级河长：

刘  斌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朱家户联村党委副书记

联系单位：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井子峪河镇级河长：

李琳琳 纪委副书记

联系单位：农经站 

上龙巷河镇级河长、上龙巷塘坝镇级湖长：
任德娟 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民政所所长

联系单位：民政所

13、杏花河镇级河长、黑虎泉塘坝镇级湖长：

秦立刚 财审统计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统计站站长、燕子崖联村党委书记

联系单位：统计站

双泉河镇级河长、双泉水库镇级湖长：
王连勇 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工信投资办主任

联系单位：工信投资办

中辉河镇级河长：
尹翠云 副镇长、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联系单位：文化站、教体办

偏良山河镇级河长：
顾晓琴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

联系单位：党建办

17、安乐官庄河镇级河长：

贾自强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党政办公室主任

联系单位：人社所

大洪峪河镇级河长：

于恩标 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退役军人事务站站长、科委科协主任

联系单位：退役军人事务站

三、各级河（湖）长职责

1.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全镇河湖管理保护和全镇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2.副总河长：负责协助总河长组织领导全镇河湖管理保护和全镇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组织协调镇河湖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职责；研究解决河长制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3.镇级河（湖）长：分别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包括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河湖执法监管等；牵头组织相应河湖的违法违规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负责协调明晰跨行政区域河湖上下游、左右岸的管理责任，落实联防联控措施；负责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河（湖）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考核、问责;每月至少通过APP开展巡河（湖）工作4次,每次至少巡查15分钟以上且里程达到500米以上。

4.镇级河（湖）长联系单位：负责相应河（湖）长制工作的总体组织，直接对所联系的镇级河（湖）长负责，落实镇总河长、镇副总河长、联系的镇级河（湖）长安排的事项和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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